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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中关村医院医德医风管理制度

为进一步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，深入贯彻《医疗机构工作人员

廉洁从业九项准则》，规范医院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，特规定如下：

一、医德医风管理规定

1．严格执行《九项准则》及院内各项规章制度，遵守劳动纪律，

岗位职责。

2．文明行医、礼貌接诊。不准私自转诊，无故拒诊，无生、冷、

硬、顶和推诿病人现象。

3．廉洁行医，不收受、索要病人及家属的红包和礼品；不收受医

药、器械代表的回扣、提成；不准通过开药、仪器检查、化验检查及

其他医学检查进行开单提成。

4．规范行医，严格执行治疗护理常规，合理检查、合理用药、因

病施治。

5．按时开诊，开足窗口，不迟到、不早退、不串岗、不扎堆聊天，

不打电话聊天，不干私活，不穿工作服外出或到食堂。

6．检查病人认真仔细、技术操作规范、工作热情负责，减少差错，

杜绝事故的发生。

7．尊重和保护患者隐私与秘密，尊重患者知情权与选择权。

8．按规定着装、衣帽整齐，挂牌上岗，不浓妆艳抹，不染指甲，

不留长指甲。

9．不准出具假证明、假报告。

10．不准采取编处方等方式，将非医保用药充入医保报销范畴。

11．执行北京市医疗服务统一收费标准，不违规乱收费。

12．各科室的一切财务收支应由医院财务统一管理，科室不准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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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与医疗人员收入分配直接挂钩的经济承包办法，不准擅自收费、卖

药、设立小金库等。

13．科室之间、同事之间相互尊重、团结协作。

14．医院各科室和医务人员不准借工作之便进行传销活动。

二、医德医风考评制度

根据《关于加强海淀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》的文

件精神，为贯彻落实卫生部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《关于建立医务人员

医德考评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，加强医德医风建设，提高医务人

员职业道德素质和医疗服务水平，建立对医务人员规范有效的激励和

约束机制，特制定本医德医风考评制度。

（一）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

指导思想：以加强医德医风建设、提高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素质为

目标，以考核记录医务人员的医德医风状况为内容，以规范医疗服务

行为、提高医疗服务质量、改善医疗服务态度、优化医疗环境为重点，

强化教育，完善制度，加强监督，严肃纪律，树立行业新风，构建和

谐医患关系，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。

基本原则：医德医风考评要坚持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的原则，坚

持定性考评与量化考核相结合，与晋级晋职、岗位聘用、评优评先和

医师定期考核等直接挂钩。

（二）考评范围与时限

考评范围：全院医生、护士及其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（以下统称

医务人员）开展医德医风考评。全院行政后勤人员参照医德医风考评

标准开展职业道德考评。

时限：自 2010 年起，每年 12月份开展考评工作，时间为 1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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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组织机构

成立北京市中关村医院医德医风考评委员会。

主任委员：陈峥郁、富大鹏

副主任委员：顾延庆、潘明康、韩永鹏、许影丽

委员：曹艺、康宁超、王乐、姚凤红、张然、马辉、卢冬梅、杨

松、田方、王海青、马强、李梦男、王桂英、李建萍、刘祥民、王旭

执行科室：党委办公室

（四）考评主要内容

1.救死扶伤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

（1）加强政治理论和职业道德学习，树立救死扶伤、以病人为

中心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服务意识，大力弘扬白求恩

精神。

（2）增强工作责任心，热爱本职工作，坚守岗位，尽职尽责。

2.尊重患者的权利，为患者保守医疗秘密。

（1）对患者不分民族、性别、职业、地位、贫富都平等对待，

不得歧视。

（2）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，尊重患者的知情权、选择权和隐私

权，为患者保守医疗秘密。

（3）在开展临床药物或医疗器械试验、应用新技术和有创诊疗

活动中，遵守医学伦理道德，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。

3.文明礼貌，优质服务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。

（1）关心、体贴患者，做到热心、耐心、爱心、细心。

（2）着装整齐，举止端庄，服务用语文明规范，服务态度好，

无“生、冷、硬、顶、推、拖”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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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认真践行医疗服务承诺，加强与患者的交流和沟通，认真

细致向患者交待病情，耐心解答患者咨询，自觉接受监督，构建和谐

医患关系。

4.遵纪守法，廉洁行医。

（1）严格遵守卫生法律法规、卫生行政规章制度和医学伦理道

德，严格执行各项医疗护理工作制度，坚持依法执业，廉洁行医，保

证医疗质量和安全。

（2）在医疗服务活动中，不收受、不索要患者及其亲友的财物。

（3）不利用工作之便谋取私利，不收受药品、医用设备、医用

耗材等生产、经营企业或经销人员给予的财物、回扣以及其他不正当

利益，不以介绍患者到其他单位检查、治疗和购买药品、医疗器械等

为由，从中牟取不正当利益。

（4）不开具虚假医学证明，不参与虚假医疗广告宣传和药品医

疗器械促销，不隐匿、伪造或违反规定涂改、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

料。

（5）不违反规定外出行医，不违反规定鉴定胎儿性别。

5.因病施治，规范医疗服务行为。

（1）严格执行诊疗规范和用药指南，坚持合理检查、合理治疗、

合理用药。

（2）认真落实有关控制医药费用的制度和措施。

（3）严格执行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政策，不多收、乱收和私自

收取费用。

6.顾全大局，团结协作，和谐共事。

（1）积极参加上级安排的指令性医疗任务和社会公益性的扶贫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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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诊、助残、支农、援外等医疗活动。

（2）正确处理同行、同事间的关系，互相尊重，互相配合，取

长补短，共同进步。

7.严谨求实，努力提高专业技术水平。

（1）积极参加在职培训，刻苦钻研业务技术，努力学习新知识、

新技术，提高专业技术水平。

（2）增强责任意识，防范医疗差错、医疗事故的发生。

（五）考评标准与方法

1.考评标准

采取定性考评与量化考核相结合。80分作为基本分，并设立加、

减分项目。在基本得分的基础上进行加、减分后，得到最终分数。

2.考评方法

考评由医德医风考评委员会委员组织实施。考评工作进行信息化

管理。

3.考评步骤

（1）自我评价。医务及行政后勤人员根据考评内容，结合自身

实际表现，认真逐一对照检查，实事求是的进行自我评价。

（2）科室评价。在自我评价的基础上，由主管领导根据每个人

的日常行为进行科室评价。基本分 80 分比例不超过实际完成自评人

数的 35%。

（3）院级评价。按照权重（自我评价得分*40%+科室评价得分

*60%）得出基本得分，在基本得分的基础上，由医德医风考评委员会

委员依照考核标准（附件 2）组织实施加、减分后，得到最终分数，

并确定考评等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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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考评结果与应用

考评结果分为四个等级：优秀（85分以上）、良好（79-84 分）、

一般（60-79 分）、不合格（60分以下）。

1.在考评周期根据标准进行加、减分，总体加分控制在 20 分以

内。

2.在考评周期内，导致严重差错等恶劣情形经医德医风考评委员

会讨论进行单项否决，考评结果认定为不合格。

3.考评结果与晋级晋职、岗位聘用、评优评先和医师定期考核等

直接挂钩。

4.医务人员定期考核中的职业道德评定，以医德考评结果为依

据。考核周期内，有一次以上医德考评结果为较差的，认定为考核不

合格，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处理。

5.“医德医风标兵”及“医德医风科室”每两年评选一次，根据

医院评优选先奖励办法予以奖励。

“医德医风标兵”评选 50 名，以个人连续两年的平均分降序排

列。其中，病房组 20人、门诊组 10人、医技组 10人、社区组 10人。

“医德医风科室”评选 10 个，以科室人员连续两年的平均分降

序排列。其中，病房组 2个、门诊组 1 个、医技组 1 个、社区组 1 个。

最终评选结果由医德医风考评委员会依据考评结果研究决定，根

据年度重点工作在不同组间调整优秀名额。

7.本规定自 201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

三、医德医风教育制度

（一）教育对象：

全院各级各类工作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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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教育内容：

以强化职业道德教育、树立医院良好形象、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为

主题。主要以医德医风建设相关文件、材料以及卫生法律法规等为教

材，结合学习先进模范人物典型事迹及医院有关规章制度。

（三）教育方式：

以专题教育和日常教育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
1.职工教育：每年组织全院职工培训 1～2 次，提高职工思想业

务素质，由党委办公室负责布置职工培训学习，采用讲座、参观、影

视资料观摩等形式，学习内容涉及职业道德建设、有关医疗卫生政策、

法律法规、院纪院规。

2.岗前教育：对新入职的员工进行上岗前医德医风教育，采取集

中办班的方式学习有关医德医风和医务人员行为规范要求。

3.通过院报、宣传栏等途径，多渠道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

职业道德教育，营造职工自觉抵制行业不正之风、履行救死扶伤神圣

职责的良好氛围。

4.协调各科室和部门结合自身实际开展医德医风教育。

（四）结合医院具体情况，由党委办公室适时做出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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